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2-0038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设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8

日，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长壁流体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鄂尔多

斯市林重煤机制造有限公司在河南省林州市签署了 《合作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设立子公司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1-0083

），协议约定三方在鄂尔多斯市设立新公司，从事液压支架用阀以及电液控制

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和服务为一体的生产经营业务。

2012

年

8

月

6

日，合资公司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取得了伊金霍洛旗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50627000028504

），营业执照上载明的具体内容为：

名称：鄂尔多斯市琅赛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伊旗阿镇现代装备制造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郭书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柒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仟壹佰壹拾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从事液压支架用阀及电液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及服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成立日期：

2012

年

8

月

6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8

月

6

日至

2022

年

8

月

5

日

发照机关：伊金霍洛旗工商行政管理局

发照日期：

2012

年

8

月

6

日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0

日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股票代码：

600452

编号：

2012-19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定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项通知已

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报》进行了公告。日前，公司收到控股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股份

8,263

万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1.64％

）《关于增加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

的函》，根据中国证监会清理证券公司

"

一参一控

"

相关要求以及公司压缩产权级次的需要，公

司拟对所持东海证券的股权进行评估后挂牌转让处理。该事项已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公司第四

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详见

www.sse.com.cn 600452

公告编号

2012-10

），公司在第四届二

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聘请了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

日，对耀涪公司所持东海证券

1.4371%

（

2400

万股）股权进行现了评估，而现在评估已经完成，

评估结果为每元注册资本单价

6.10

元，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有必要将《关于

转让所持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经董事会研究，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2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以上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公司对

2012

年

7

月

27

日发布的《涪陵电力关于第四届二

十二次董事会决议的公告暨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进行了补充， 现在将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拟定于

2012

年

8

月

22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内容如下：

1.

时间安排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2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时；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

参会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20-21

日

2.

会议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20

号

11

楼会议室

3.

参会人员

（

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

2

）

2012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三）

15

：

00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4.

审议议案

（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中股利分红条款的议案》

（

2

）《关于转让所持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5.

会议登记办法

（

1

）登记时间：

2012

年

8

月

20-21

日上午

9

：

30-11

：

30

时，下午

2

：

30-5

：

00

时。

（

2

）登记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20

号公司办公楼

13

楼证券投资部。

（

3

）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授权代理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附后）

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以到达邮戳为准。

（

4

）其他事项

①

本次会议联系人：蔡彬、张舒凌

联系电话：

023-72286777

、

72286349

联系传真：

023-72286349

公司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08000

②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546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

2012-17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8

月

8

日，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收到总经理蔡

建新女士的《辞职报告》。因年龄原因，蔡建新女士向董事会请求辞去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在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辞职报告》自

2012

年

8

月

8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及董事会衷心感

谢蔡建新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546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

2012-18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

"

珠海中院

"

）（

2002

）珠中法执恢字第

208-2

号《限期履行通知书》，珠海中院限令公

司在收到《限期履行通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将欠款人民币

2100

万元汇入珠海中院执行账户，逾

期仍不履行的，珠海中院将依法处置公司持有的已冻结的航空动力（证券代码：

600893

）股票

1,

494,860

股，所得款项用于案件执行。

2010

年，珠海中院依据（

2001

）珠法经初字第

125

号《民事判决书》及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

"

信达广州办事处

"

）的申请，恢复执行信达广州办事处申请

执行公司及珠海白山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赵连志借款合同纠纷案，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2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吉林光华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885

证券简称：

ST

力阳 编号：临

2012-021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今日公司收到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

2012

） 传字第

4

号、（

2012

） 传字第

5

号、

（

2012

）传字第

6

号、三份传票案由：民间借贷。开庭时间：

2012

年

9

月

20

日。根据《证券法》以及相

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原告：濮阳市新鑫融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公司（本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

被告：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集团）

诉讼请求：

1

、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9,848,451

元。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被告中原公司自

2011

年

5

月始多次从原告处借款，被告中原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与原告签订了还款协议， 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任保证人。

2012

年

2

月

15

日

借款到期，被告中原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被告中原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

付剩余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被告本公司应当对中原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力诺集团作为

被告中原公司借款的保证人，应对上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二）原告：彭青格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公司（本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

被告：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集团）

诉讼请求：

1

、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2,835,393

元。

2

、判令被告力诺集团对上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被告中原公司自

2011

年

9

月始多次从原告处借款，被告中原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与原告签订了还款协议， 被告力诺集团为该还款协议连带责任保证人。

2012

年

2

月

15

日

借款到期，被告中原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被告中原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支

付剩余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被告本公司应当对中原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力诺集团作为

被告中原公司借款的保证人，应对上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三）原告：肖丹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公司（本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公司）

被告：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公司（本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濮阳公司）

被告：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诺集团）

诉讼请求：

1

、判令前三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19,961,199.

元（其中：中原公司

2,

963,149

元、濮阳公司

16,998,050

元）。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告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

2012

年

1

月

15

日与中原公司、濮阳公司签订了还

款协议，被告力诺集团为还款协议连带责任保证人。

2012

年

2

月

15

日、

5

月

20

日借款分别到期，被

告中原公司、濮阳公司未能按照该还款协议履行还款义务。被告中原公司、濮阳公司应按照协

议约定支付剩余本金、利息及违约金。被告本公司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力诺集团作为被告借款

的保证人，应对上诉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三、其他说明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无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亦无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的本金公司已经入账，如公司败诉，利息、违约金及诉讼费用将增加公司的经营

成本。 同时，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重组方案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

复，根据重组方案，如此次诉讼产生损失将由力诺集团承担。

上述案件的审理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9

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2-28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有股票

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8

日接公司股东上

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新华实业

"

）通知：

大新华实业于

2012

年

8

月

2

日将其原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无限售条

件的部分流通

A

股

5217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

）股票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大新华实业所持有本公司的所有股份皆已解除质押。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0555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2-29

900955

九龙山

B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股东

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澄清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九龙山

"

）于

2012

年

8

月

4

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时披露了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5

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2012

年

8

月

4

日公司（临：

2012－26

号）公告】。

2012

年

8

月

7

日，本公司收到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航置业

"

）《关于

对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5

次会议决议的澄清说明》。现将该说明全文披露

如下：

"

海航置业系合法持有九龙山

13.77%

股份的股东。海航置业于

2012

年

7

月

20

日向九龙山董

事会发出《关于要求召开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

通知》，九龙山董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予以答复。

海航置业随后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向九龙山监事会发出《关于要求召开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

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通知》，九龙山监事会于

2012

年

8

月

4

日做出会议

决议，以：

1

、根据海航置业与原出让方签订的《九龙山收购协议之股权转让合同（

A

股）》约定

条款，海航置业现在提起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监事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2

、海航置业

与原出让方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之间存在股权款支付纠纷、海航置业股

份已被冻结，是否可以充分、完整地行使其股东权利存在争议及瑕疵为由，拒绝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

海航置业对九龙山监事会的决议内容郑重澄清如下：

1

、海航置业作为持有九龙山股份

13.77%

股份的股东，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九龙山公司章程的规定，拥有无可争议的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以及对临时股

东大会的提案权，九龙山监事会以任何理由拒绝召集临时股东大会都是违法的，违反监事会

职责的。

2

、九龙山监事会援引海航置业与原股权出让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条款作为其拒绝召

集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依据，凸显了该等监事严重缺乏最基本的法律知识，这样的监事是根

本不称职的。

3

、海航置业与原出让方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是海航置业与原出让方之间的债权纠纷法

律关系，海航置业与九龙山股份之间是因海航置业合法持有股份而建立的股权法律关系，二

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海航置业对九龙山股份的股东权利不因海航置业与原股份出

让方之间存在纠纷而受任何影响。

4

、海航置业持有的股份经

2011

年

5

月

25

日过户登记在海航置业名下后，海航置业就合法

持有九龙山股份的股权，海航置业的股东身份毋庸置疑。海航置业的部分股份被冻结，只是限

制了该部分股份的转让，除此之外，海航置业的股东权利不因股份被冻结而受影响，海航置业

当然享有法律赋予的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

综上，九龙山监事会拒绝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是怠于履行监事会

职责的，对全体股民作出的不负责人的违法行为，严重违反监事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这样

的行为应由全体股民通过临时股东大会予以问责，这样缺乏基本法律知识的严重不称职的监

事应予以罢免。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10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8

2012

年

8

月

10

日 星期五

（上接

D97

版）

本基金在稳健投资的理念下运用自上而下的策略对基金股票资产进行适度均衡行业配置。即在分析国

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行业的特点、发展现状、生命周期、景气程度，同时比较分析行业内在

价值和市场估值的差异情况，判断各个行业的相对投资价值和投资时机，确定和动态调整本基金股票资产

在各行业的投资比例；其中本基金在考虑上述因素的前提下，将重点关注处于成长期、成熟期的行业，适当

关注受益于国家政策扶持、经济转型或者经济区域性转移等发展机遇的处于幼稚期、衰退期的行业。

（

２

）个股选择

本基金认为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性，是推动股价上升的重要动力，但是，本基金股票资产投资的企业不

仅需要具有良好的成长性，而且要求经营稳健。这是因为企业的成长应是又好又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

是不顾实力的短时期盲目快速扩张，稳健经营是企业保持良好成长性的必然要求；同时，稳健经营包含着积

极进取的意味，不是固步自封，强调在安全与效率兼顾的基础上求得长期可持续发展。 此外，拟进入基金股

票组合的企业，还需要经过估值水平和流动性的审慎筛选。

１

）成长性良好企业的选择

本基金首先通过财务指标初步筛选出成长性良好的企业， 然后通过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分析，寻

找和研究支持企业成长的内外因素，并判断这些因素在未来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支持企业长期可持续发

展，保持企业长期良好成长性，以验证财务指标筛选结果，并补充经过内外因素深入细致分析挖掘出的成长

性良好企业，以弥补单纯依靠财务指标选择的局限性。

①

财务指标分析

本基金从反映企业成长水平的指标和对于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指标两个维度开展企业成长性分析，其

中，前一类指标侧重考察企业过往的成长状况，后一类指标侧重考察企业未来的持续成长能力。 具体而言，

反映企业成长水平的指标有净利润增长率、销售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主营利润率等，它们分别反映

企业收益增长、市场扩张能力、规模扩张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等，综合以上四项指标，可较好地反映企业在过

去一段时间的成长速度与成长质量。对于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指标有净资产回报率、营业利润比率、固定资

产比率、资产负债率等，它们分别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主业收益稳定性、资产结构、资本结构等对企业成长

的影响，综合以上四项指标，可较好地反映企业在未来实现持续成长的潜力和稳定性。

本基金将关注依靠上述方法计算得出成长性指标符合以下一项或者几项标准的企业：

Ａ

高于全市场平均水平；

Ｂ

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Ｃ

高于企业自身往年平均水平。

②

外部环境分析

Ａ

行业成长前景分析

行业成长前景分析，注重解决的是企业未来的行业成长空间预测问题。本基金认为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不能仅仅停留在大行业的一般性粗略分析中，应当深入到相关的细分行业中，做到精耕细作式的深入研究。

本基金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其一，分析目前的细分行业的市场竞争结构状况，包括企业数量、规模分

布、新企业进入障碍、产品差异化程度、厂商成本结构等方面因素，特别是进行市场进入情况分析，判断目前

的行业市场空间大小；其二，分析影响和推动行业市场空间变化的国家产业政策、技术创新、上下游产品供

求状况等相关因素是否在发生改变以及其对于行业市场空间的影响，研究和判断行业的未来成长空间是否

足够以支持企业的长期成长发展需要。

Ｂ

突发性环境变化分析

对于国内外突然出现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重大变化，例如，战争、恐怖事件、流行性疾病、重大经济

政策转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重大的技术突破等，本基金将及时跟进研究，分析其对于相关行业的短期和

中长期成长发展的影响，以寻找受益于环境突发性变化而发展壮大的行业。

③

企业内部因素分析

Ａ

发展战略分析

企业发展战略是企业在对于市场环境、企业自身、竞争对手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后形成企业成长

发展方向的选择。 企业发展战略分析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企业发展方向的布局以及历史变革情况；业务范围

的大小，是坚持主营业务为主，还是多元化业务；特别关注发展战略在企业资金运作上的体现即募集资金的

投资项目，分析投资项目是否符合企业发展战略、是强化主营业务还是增加企业业务范围，以及分析和测算

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等。

Ｂ

管理能力分析

企业管理能力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企业能力， 是影响其他能力发挥效用的关键因素，因

此，企业在成长的同时，客观上要求其管理能力的相应发展和提高，否则，企业的发展将面临无序低效的窘

境。 成长性良好的企业管理需要先进、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高素质、适度稳定的经营管理团队，健全、高效

的组织机构，合理、有效、到位的激励约束机制等，因此，本基金将围绕以上四个方面分析企业的管理能力。

其中，本基金将重点关注企业的经营管理团队和激励约束机制。因为，经营管理团队在企业的组织中具有核

心和主导地位，通过指挥、协调、管理等作用，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激励约束机制直接影响着企业

全体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影响员工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大小。 对于经营管理团队分析，

主要从职业经历、文化知识结构、核心团队的稳定性、是否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等方面开展。 对于激励约束机

制的分析，主要从绩效考核制度、员工晋升体系、员工培训制度等方面开展。

Ｃ

市场开发能力分析

市场开发能力是企业成长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企业成长发展的外在核心表现。 市场开发能力主要从

产品创新开发能力，以顾客为导向的质量管理能力，品牌管理与营销传播能力，从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分

销商、经销商到最终顾客之间的供应链与销售管理能力，服务与客户关系管理能力等方面展开分析。 其中，

本基金将重点关注企业以顾客为导向的质量管理能力、供应链与销售管理能力。 这是因为对于一家企业而

言，拥有顾客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增长的关键；良好的供应链与销售管理能

力，可以有助于企业降低有关成本，提高对市场的应变速度，增加销售量，提高产品及服务的品质，改善企业

与顾客及供应商等之间的关系。对于以顾客为导向的质量管理能力，在分析质量管理体系、产品质量的基础

上，本基金将重点考察企业对顾客需求的识别和满足程度，现有顾客对企业的忠诚度以及企业开发新顾客

的能力。对于供应链的分析，主要从企业与外部供应商等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程度、是否建立长期互惠互利

的战略合作关系、企业是否积极参与外部供应商等的质量管理和质量改进；对于销售管理能力的分析，不仅

要考察企业对于分销渠道的管理，还要研究企业对于销售的组织、人员、服务和过程的管理。

Ｄ

企业学习与技术创新能力分析

企业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如何适应和应对环境变化问题，其二是技术

瓶颈问题。这两个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企业具备良好的学习与技术创新能力。在市场环境日益变化的知识

经济时代，企业具有良好的学习机制，可以使员工和企业通过学习提升员工和企业整体的知识水平，培养员

工和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有助于解决企业成长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成为不断前进的学习型组织。本基金对

于企业学习与技术创新能力的分析，主要从学习机制、创新机制、员工教育培训投入、技术研发投入、技术研

发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研发团队特别是核心技术人员、创新成果以及转化、技术的壁垒和专利保护等方

面展开。其中，本基金特别关注科技转化成果、技术壁垒保护的能力，因为只有将技术成功应用于生产，并且

产品符合市场需求，才能最终体现出技术的价值，才能促使企业不断成长；因为如果新技术壁垒不强或者企

业没有实施有效的专利保护措施，新技术被后来者低成本的模仿，将使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逐渐消耗殆尽。

２

）经营稳健企业的选择

本基金认为一个经营稳健的企业应包括以下三个有机联系部分：健全有序的内部控制，这是经营稳健

的基础；稳健合理的财务安排，这是经营稳健的保障；协调和谐的成长，这是经营稳健的表现。

Ａ

内控健全有序性分析

企业建立并实施有力有序的内部控制，是企业长期成长发展的重要基础。 本基金将从企业的内控文化

和氛围、内部控制规章制度、内控的组织机构、外部审计报告、是否发生风险事件、舆论报道等方面分析企业

内控的健全有序性。

Ｂ

财务稳健合理性分析

财务稳健是保持企业长期良好成长性的必然要求。 本基金将重点分析企业资本结构的合理性，关注资

本成本在企业发展中是否在降低，以及是否合理安排债权资本比例以增加股东利益；分析企业负债结构，研

究是否按照合理配比原则统筹安排短、中、长期负债，特别关注企业对于短期负债比重的控制，是否会发生

还债期过于集中和还债高峰出现过早。

Ｃ

成长协调和谐性分析

本基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企业成长协调和谐性分析：其一，分析企业成长和外部环境以及公司

资源、发展阶段的协调性，即分析企业的业务范围、扩张步伐是否和外部环境、公司资源、发展阶段相适应，

是否存在不顾公司实力而片面追求企业成长速度的盲目扩张现象；其二，分析企业在资产增加、销售额提

高、人员增加、盈利扩大等方面“量”的扩张和在发展战略、企业管理、市场开发、学习与技术创新等内在能力

的“质”的提高的协调性，是否根据行业和公司特点，有计划稳妥的处理好“量”的扩张与“质”的提高的和谐

成长问题；其三，分析企业的投资额和利润额的协调性，两者是否同步增长或者预期将同步增长，是否存在

企业投资额增加速度过快而影响企业利润、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估值水平和流动性的选择

本基金对于经过上述标准筛选出来的企业，进一步考量企业的估值水平和流动性，以构建股票组合。本

基金将根据企业的行业特性和公司自身特征，从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方法的角度开展分析，选择适用于该

企业的估值方法，并通过在行业内、全市场内、国际同等发展阶段行业等范围内进行估值水平比较，筛选出

具有足够安全边际的企业；此外，本基金还从组合投资流动性需要的角度出发，结合企业价值的判断，对于

企业的市值规模和市场交易情况进行分析，筛选出具有足够流动性的企业。

３．

债券投资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策略主要包括债券投资组合策略和个券选择策略。

（

１

）债券投资组合策略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策略采用自上而下进行分析，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分析，判断未来的利率

走势，从而确定债券资产的配置策略；同时，在日常的操作中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形变预测等组

合管理手段进行债券日常管理。

１

）久期管理

本基金通过宏观经济及政策形势分析，对未来利率走势进行判断，在充分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确定债

券组合久期以及可以调整的范围。

２

）收益率曲线形变预测

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本基金债券组合的收益情况。 本基金将根据宏观面、货币政策面等

综合因素，对收益率曲线变化进行预测，在保证债券流动性的前提下，适时采用子弹、杠铃或梯形策略构造

组合。

（

２

）个券选择策略

在个券选择上，本基金重点考虑个券的流动性，包括是否可以进行质押融资回购等要素，还将根据对未

来利率走势的判断，综合运用收益率曲线估值、信用风险分析等方法来评估个券的投资价值。 此外，对于可

转换债券等内嵌期权的债券，还将通过运用金融工程的方法对期权价值进行判断，最终确定其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重点关注具有以下一项或者多项特征的债券：

１

）信用等级高、流动性好；

２

）资信状况良好、未来信用评级趋于稳定或有较大改善的企业发行的债券；

３

）在剩余期限和信用等级等因素基本一致的前提下，运用收益率曲线模型或其他相关估值模型进行估

值后，市场交易价格被低估的债券；

４

）公司基本面良好，具备良好的成长空间与潜力，转股溢价率合理、有一定下行保护的可转债。

４．

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权证投资将以保值为主要投资策略，以充分利用权证来达到控制下跌风险、实现保值和锁定

收益的目的。 本基金在权证投资中以对应的标的证券的基本面为基础，结合权证定价模型、市场供求关系、

交易制度设计等多种因素对权证进行定价；利用权证衍生工具的特性，通过权证与证券的组合投资，来达到

改善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杠杆交易策略、看跌保护组合策略、保护组合成本策略、获利

保护策略、买入跨式投资策略等。

对于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本基金将在谨慎分析收益性、风险水平、流动性和金融工

具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进行稳健投资，以降低组合风险，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

十、投资管理程序

本基金采用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本基金的投资管理程序如下：

１

、研究员提供研究报告，以研究驱动投资

本基金严格实行研究支持投资决策机制，加强研究对投资决策的支持工作，防止投资决策的随意性。研

究员在熟悉基金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的基础上，对其分工的行业和上市公司进行综合研究、深度分析，广泛

参考和利用外部研究成果，拜访政府机构、行业协会等，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行业发展状况，调查上市

公司和相关的供应商、终端销售商，考察上市公司真实经营状况，并向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定期或不

定期提供宏观经济分析报告、证券市场行情报告、行业分析报告和上市公司及发债主体研究报告等。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并决定基金投资重大事项

投资决策委员会将定期分析投资研究团队所提供的研究报告，在充分讨论宏观经济、股票和债券市场

的基础上，根据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制度，确定基

金的总体投资计划，包括基金在股票、债券及现金等资产上的投资比例等重大事项。

３

、基金经理构建具体的投资组合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资产投资比例等决议，参考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根据基金合同，依据

专业经验进行分析判断，在授权范围内构建具体的投资组合，并进行组合的日常管理。

４

、交易部独立执行投资交易指令

基金管理人设置独立的交易部，由基金经理根据投资方案的要求和授权以及市场的运行特点，作出投

资操作的相关决定，向交易部发出投资指令。交易部接到基金经理的投资指令后，根据有关规定对投资指令

的合规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确保投资指令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得到高效的执行，对交易情况及

时反馈，对投资指令进行监督；如果市场和个股交易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提示基金经理。

５

、基金绩效评估

基金经理对投资管理策略进行评估，出具自我评估报告。金融工程小组就投资管理进行持续评估，定期

提出评估报告，如发现原有的投资分析和投资决策同市场情况有较大的偏离，立即向主管领导和投资决策

委员会报告。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基金经理和金融工程小组的评估报告，对于基金业绩进行评估。基金经理

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意见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６

、基金风险监控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组合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日常监督和实时风险控制，包括投资集中度、投资组合比

例、投资限制、投资权限等交易情况，风险控制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

风险防范措施。

７

、投资管理程序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在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投资需要和环境变化，对投资管理的职责

分工和程序进行调整，并在更新招募说明书中予以公告。

十一、业绩比较基准

业绩比较基准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基于沪深

３００

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具有覆盖面广、编制合理、透明度高、运用广泛、市场代表性强的特

点，本基金采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加权组成的复合型指数作为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能够真实反

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同时也能较恰当衡量本基金的投资业绩。

在本基金的运作过程中，如果发生法律法规变化、或者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有关指数、或者出现

更有代表性、更权威、更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则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对业绩比

较基准进行变更。

十二、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主动投资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通常预期风险收益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预期风险收益品种。

十三、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

本投资组合报告截至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０３

，

０１２

，

９３６．７８ ７３．８９

其中

：

股票

１０３

，

０１２

，

９３６．７８ ７３．８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５

，

６２９

，

７４２．８８ ２５．５６

６

其他资产

７６６

，

０６４．３７ ０．５５

７

合计

１３９

，

４０８

，

７４４．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掘业

７

，

２０４

，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１

Ｃ

制造业

６４

，

５７０

，

７１１．５２ ４６．７０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８

，

６６８

，

８８６．００ ６．２７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 －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１

，

４４５

，

３１０．００ １．０５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１

，

４１９

，

３０４．００ １．０３

Ｃ５

电子

１４

，

５６６

，

２６３．００ １０．５４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５

，

１４１

，

０５５．００ ３．７２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２３

，

４４９

，

２１３．５２ １６．９６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９

，

８８０

，

６８０．００ ７．１５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１

，

１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６

Ｇ

信息技术业

２

，

８５３

，

８６１．２９ ２．０６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

，

９８１

，

２６９．００ ２．１６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６

，

２８０

，

８９２．００ ４．５４

Ｊ

房地产业

８

，

７３１

，

２００．６４ ６．３２

Ｋ

社会服务业

４

，

９０８

，

８９６．８８ ３．５５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４

，

２９８

，

００５．４５ ３．１１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１０３

，

０１２

，

９３６．７８ ７４．５１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

１ ６００７０２

沱牌舍得

２１２

，

８００ ５

，

７３２

，

８３２．００ ４．１５

２ ００２４２９

兆驰股份

５０３

，

４００ ５

，

２１５

，

２２４．００ ３．７７

３ ００２００４

华邦制药

１１８

，

３００ ４

，

２２０

，

９４４．００ ３．０５

４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１９９

，

６０４ ４

，

０５７

，

９４９．３２ ２．９４

５ ３０００６２

中能电气

４２４

，

４９５ ３

，

９７３

，

２７３．２０ ２．８７

６ ００２２８５

世联地产

２９８

，

１７６ ３

，

６９４

，

４００．６４ ２．６７

７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９７

，

４００ ３

，

５６２

，

８９２．００ ２．５８

８ ６００１１１

包钢稀土

５１

，

０００ ３

，

４０４

，

７６０．００ ２．４６

９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２２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６２

，

６００．００ ２．３６

１０ ６００７４１

华域汽车

３１２

，

０００ 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除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

内受到监管部门行政监管措施外，其他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福建中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发布《福建中能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

＜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

的公告》， 称公司接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本基金投资中能电气的决策流程符合本基金管

理人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管理人的投研团队对中能电气本次事件进行了及时分析，并且对于

后续的发展保持紧密的跟踪，认为此事件对该公司投资价值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

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

，

１７９．７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７

，

８８４．６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６６

，

０６４．３７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四、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１

年度

－３４．９３％ １．２３％ －１９．６７％ １．０４％ －１５．２６％ ０．１９％

自基金合同生效

起至今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３．２％ １．２５％ －６．１４％ １．１４％ －２７．０６％ ０．１１％

过去三个月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７７％ １．３９％ ３．９８％ １．２１％ －１．２１％ ０．１８％

注： 业绩比较基准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十五、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券

商佣金、权证交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

４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资产的资金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

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

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

（

３

）本条第（一）款第

３

至第

８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

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

金财产。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单笔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同日或异日多笔申购，须按每笔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当需要采取比例配售方式对有效

申购金额进行部分确认时，投资者申购费率按照申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２

、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基金时间

Ｔ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６０％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３５％

Ｔ≥２

年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投资者通过日常申购所得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

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

基金赎回费率。

４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调低赎回费率以及调整收费

方式。 费率或收费方式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实施

２

个工作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公

布的《民生加银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一）基金管理人概况”部分的 “基金管理情况”；“（二）主要人员情

况”中的“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３．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

会”等相关信息。

２

、对“四、基金托管人”的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对直销机构、代销机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及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

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的信息进行了更新。

４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中，对“（十一）基金转换”内容进行了简要说明。

５

、在“十、基金投资”中，对“（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内容进行了更新。

６

、在“十一、基金业绩”中，对基金业绩进行了更新。

７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更新了本次更新内容期间的历次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


